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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厅〔2015〕9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 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 

（局），有关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 征集大学生参军入伍，
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基础工程，对实 

现强国梦强军梦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征兵工作有关文 

件精神，鼓励更多大学生参军入伍，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 
更多成长成才通道，2016 年起，教育部设立“ 退役大学生
士 
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以下简称“ 大学生士兵计 
划” ），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研究生。为做好 
2016 年 “ 大学生士兵计划” 招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 下：一、总体要求 

“ 大学生士兵计划” 是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
一部 分，要严格按照《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
规定》 执行。对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相关招
生单位 应按照“ 自愿报名、统一招考、自主划线、择优录
取” 的原 则，严格规范做好招生录取工作。 

二、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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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学生士兵计划” 由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的 
有关普通高校承担和实施。根据学校申请和相关学校招生办 
学情况，经研究，2016 年全国共安排“ 大学生士兵计划”
5000 人，由清华大学等 398 所普通高校承担（具体计划方
案见附 件）。 

（二）2016 年“ 大学生士兵计划” 主要通过增量计划安 

排，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专项专用，不得 
挪用。三、招生报名 

（一）凡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的已退出现役 

的大学生士兵均可报考。考生报考时须持有服役部队签发 
的《退出现役证》。 

（二）考生须按照《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 
定》和《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有关要求 
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网上报名应填报本人《入 
伍批准书》编号和《退出现役证》编号，现场确认时应提 
供本人《退出现役证》。 

（三）招生单位应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对考生报考资格进 
行严格审查。教育招生考试管理部门将会同军队相关部门对 
考生身份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准予考试。 
有弄虚作假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考试录取 

（一）报考“ 大学生士兵计划” 的考生须按规定参加全 
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或按规定参加推荐免试招生。 

（二）相关招生单位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自主确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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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报考“ 大学生士兵计划”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
和 
接受报考其他招生单位“ 大学生士兵计划” 考生调剂的初试
成 绩要求。 

（三）报考“ 大学生士兵计划” 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
， 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
相 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 加
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可申请调剂 到“
大学生士兵计划” 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相关招生单位 
确定的接受其他招生单位“ 大学生士兵计划” 考生调剂的初 
试成绩要求。 

纳入“ 大学生士兵计划” 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
学 生士兵加分政策。 

（四）招生单位应建立完善“ 大学生士兵计划” 招生工
作 机制，严格选拔标准，确保招生质量。对违反规定招生
的 招生单位，将核减其下一年度专项计划招生名额，直至取 
消招生资格。 

五、招生管理 

（一）加强信息公开。招生单位应严格按照教育部招生 
信息公开要求，认真做好“ 大学生士兵计划” 相关招生办
法、 复试录取规则、参加复试考生名单和成绩、拟录取考
生名单 和成绩等招生信息的公开和备案工作，确保专项计
划招生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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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规范管理。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招生 
考试管理机构要切实发挥监管职能，加强对本地区相关招生 
单位“ 大学生士兵计划” 招生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动相
关单 位进一步规范招生管理，提高选拔质量。 

（三）加强招生宣传。各省（区、市）高校招生委员会 
和相关招生单位，要高度重视、统筹谋划、精心组织，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退役大学生士兵积极报考。 

（四）严查违规行为。相关招生单位要严格按教育部招 
生政策开展“ 大学生士兵计划” 招生工作。对违反规定的
，严 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 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 第 36 号）严肃处理。 

 

附件：2016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教育部办公厅 

2015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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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合 计 5000 
教育部 1586 

中国人民大学 20 
清华大学 20 
北京交通大学 45 
北京科技大学 35 
北京化工大学 20 
北京邮电大学 15 
中国农业大学 20 
北京中医药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 5 
北京语言大学 10 
中国传媒大学 15 
中央财经大学 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 
中央音乐学院 2 
中国政法大学 20 
华北电力大学 30 
南开大学 20 
天津大学 45 
东北大学 20 
东北林业大学 15 
同济大学 25 
上海交通大学 20 
华东理工大学 10 
东华大学 10 
华东师范大学 15 
上海外国语大学 5 
上海财经大学 10 
东南大学 30 
中国矿业大学 30 
河海大学 30 
江南大学 8 
南京农业大学 25 
中国药科大学 10 
浙江大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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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合肥工业大学 20 
厦门大学 10 
山东大学 50 
中国海洋大学 3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5 
武汉大学 4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5 
武汉理工大学 50 
华中农业大学 2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5 
湖南大学 20 
中南大学 60 
中山大学 50 
华南理工大学 10 
四川大学 60 
重庆大学 50 
西南交通大学 35 
电子科技大学 50 
西南大学 45 
西南财经大学 25 
西安交通大学 5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0 
长安大学 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0 
陕西师范大学 30 
兰州大学 3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5 

外交部 5 
外交学院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60 
中央民族大学 10 
中南民族大学 15 
西南民族大学 15 
西北民族大学 10 
北方民族大学 5 
大连民族大学 5 

公安部 3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5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 25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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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北京理工大学 60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 
哈尔滨工程大学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0 
南京理工大学 50 
西北工业大学 50 

交通运输部 25 
大连海事大学 25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60 
华侨大学 20 
暨南大学 40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5 
华北科技学院 5 

中国科学院 2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0 
中国科学院大学 150 

中华全国总工会 5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5 
中华女子学院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5 
塔里木大学 10 
石河子大学 25 

北京市 63 
北方工业大学 10 
北京工商大学 10 
北京建筑大学 5 
北京农学院 5 
首都师范大学 15 
首都体育学院 3 
北京物资学院 3 
中国戏曲学院 1 
北京联合大学 8 
北京城市学院 3 

天津市 95 
天津科技大学 10 
天津工业大学 10 
天津理工大学 10 
天津农学院 3 
天津医科大学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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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天津师范大学 15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3 
天津外国语大学 5 
天津商业大学 5 
天津财经大学 10 
天津体育学院 3 
天津美术学院 3 
天津城建大学 5 

河北省 109 
河北大学 10 
河北工程大学 10 
河北工业大学 10 
华北理工大学 10 
河北科技大学 10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3 
河北农业大学 10 
河北北方学院 3 
河北师范大学 10 
石家庄铁道大学 5 
燕山大学 15 
河北金融学院 3 
河北中医学院 10 

山西省 128 
山西大学 22 
太原科技大学 5 
中北大学 25 
太原理工大学 22 
山西农业大学 5 
山西医科大学 15 
长治医学院 3 
山西师范大学 10 
太原师范学院 3 
山西财经大学 15 
山西中医学院 3 

内蒙古自治区 93 
内蒙古大学 15 
内蒙古科技大学 15 
内蒙古工业大学 10 
内蒙古农业大学 15 
内蒙古医科大学 6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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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内蒙古民族大学 5 
赤峰学院 2 
内蒙古财经大学 5 

吉林省 117 
延边大学 15 
长春理工大学 25 
东北电力大学 10 
长春工业大学 15 
吉林建筑大学 5 
吉林化工学院 3 
吉林农业大学 10 
长春中医药大学 5 
北华大学 5 
长春师范大学 3 
吉林财经大学 10 
吉林体育学院 3 
吉林艺术学院 5 
长春大学 3 

黑龙江省 94 
黑龙江大学 20 
哈尔滨理工大学 10 
东北石油大学 10 
佳木斯大学 5 
东北农业大学 10 
牡丹江医学院 3 
哈尔滨师范大学 10 
齐齐哈尔大学 5 
牡丹江师范学院 5 
哈尔滨商业大学 10 
哈尔滨体育学院 3 
黑龙江东方学院 3 

上海市 131 
上海理工大学 20 
上海海事大学 15 
上海电力学院 3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5 
上海海洋大学 5 
上海中医药大学 5 
上海师范大学 1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 
华东政法大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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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上海体育学院 5 
上海戏剧学院 3 
上海大学 2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3 
上海电机学院 3 
上海政法学院 3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8 

江苏省 184 
南京邮电大学 25 
南京林业大学 5 
江苏大学 2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 
南通大学 10 
南京医科大学 10 
徐州医学院 10 
南京中医药大学 10 
南京师范大学 30 
江苏师范大学 10 
南京财经大学 10 
苏州科技学院 5 
淮阴工学院 3 
扬州大学 20 
江苏理工学院 3 
淮海工学院 3 

浙江省 18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 
浙江工业大学 25 
浙江理工大学 12 
浙江海洋学院 5 
浙江农林大学 10 
温州医科大学 10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 
浙江师范大学 15 
杭州师范大学 10 
湖州师范学院 3 
绍兴文理学院 3 
温州大学 5 
浙江工商大学 12 
中国美术学院 5 
中国计量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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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浙江万里学院 4 
浙江科技学院 3 
浙江财经大学 10 
宁波大学 15 
浙江传媒学院 3 

安徽省 97 
安徽大学 10 
安徽工业大学 10 
安徽理工大学 10 
安徽农业大学 10 
安徽医科大学 10 
蚌埠医学院 5 
皖南医学院 3 
安徽师范大学 15 
阜阳师范学院 3 
安庆师范学院 3 
淮北师范大学 5 
安徽财经大学 10 
安徽科技学院 3 

江西省 159 
南昌大学 20 
华东交通大学 10 
东华理工大学 15 
南昌航空大学 20 
江西理工大学 10 
景德镇陶瓷学院 10 
江西农业大学 5 
江西中医药大学 5 
赣南医学院 3 
江西师范大学 20 
宜春学院 3 
赣南师范学院 5 
井冈山大学 10 
江西财经大学 15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5 
南昌工程学院 3 

山东省 212 
山东科技大学 25 
青岛科技大学 10 
济南大学 12 
青岛理工大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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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山东建筑大学 5 
齐鲁工业大学 3 
山东理工大学 11 
山东农业大学 15 
青岛农业大学 5 
潍坊医学院 5 
泰山医学院 3 
滨州医学院 3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山东师范大学 20 
曲阜师范大学 15 
聊城大学 5 
鲁东大学 4 
山东财经大学 8 
山东体育学院 3 
山东艺术学院 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 
青岛大学 30 
烟台大学 5 
山东交通学院 3 
山东工商学院 3 
山东政法学院 3 

河南省 11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5 
郑州大学 30 
河南理工大学 10 
郑州轻工业学院 3 
河南工业大学 3 
河南科技大学 5 
中原工学院 3 
河南农业大学 15 
河南科技学院 3 
河南中医学院 5 
新乡医学院 6 
河南大学 10 
河南师范大学 10 
信阳师范学院 3 

广东省 173 
汕头大学 10 
华南农业大学 15 
广东海洋大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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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广州医科大学 10 
广东医学院 5 
广州中医药大学 10 
广东药学院 5 
华南师范大学 20 
广州美术学院 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3 
深圳大学 20 
广东财经大学 10 
广州大学 1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3 
广东金融学院 3 
广东工业大学 1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3 
南方医科大学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94 
广西大学 30 
广西科技大学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0 
桂林理工大学 10 
广西医科大学 5 
右江民族医学院 3 
广西中医药大学 5 
桂林医学院 2 
广西师范大学 8 
广西师范学院 5 
广西艺术学院 5 
广西民族大学 5 
广西财经学院 3 

重庆市 61 
重庆邮电大学 5 
重庆交通大学 3 
重庆医科大学 10 
重庆师范大学 10 
四川外国语大学 10 
西南政法大学 10 
四川美术学院 2 
重庆科技学院 3 
重庆理工大学 3 
重庆工商大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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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四川省 168 

西南石油大学 20 
成都理工大学 10 
西南科技大学 2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5 
四川理工学院 8 
西华大学 15 
四川农业大学 20 
四川医科大学 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10 
川北医学院 3 
四川师范大学 10 
西华师范大学 15 
绵阳师范学院 3 
成都体育学院 5 
四川音乐学院 3 
成都学院 3 
四川警察学院 5 
成都医学院 3 

贵州省 50 
贵州大学 30 
贵阳中医学院 5 
贵州师范大学 10 
贵州民族大学 5 

云南省 77 
云南大学 10 
昆明理工大学 25 
西南林业大学 5 
昆明医科大学 3 
大理大学 5 
云南中医学院 1 
云南师范大学 15 
云南财经大学 10 
云南民族大学 3 

西藏自治区 15 
西藏大学 10 
西藏民族大学 5 

陕西省 165 
西北大学 20 
西安理工大学 20 
西安工业大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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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5 
西安科技大学 10 
西安石油大学 10 
陕西科技大学 10 
西安工程大学 10 
陕西中医学院 5 
陕西理工学院 3 
宝鸡文理学院 3 
西安外国语大学 10 
西北政法大学 10 
西安财经学院 3 
西安邮电大学 5 
西安医学院 3 
西京学院 8 

甘肃省 85 
兰州理工大学 17 
兰州交通大学 17 
甘肃农业大学 10 
甘肃中医药大学 5 
西北师范大学 25 
天水师范学院 3 
兰州财经大学 5 
甘肃政法学院 3 

青海省 30 
青海大学 10 
青海师范大学 10 
青海民族大学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8 
宁夏大学 10 
宁夏医科大学 5 
宁夏师范学院 3 

 


